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高中部）
2026 年一类自主招生简章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秉承深圳实验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以精细务实的校园

管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系统扎实的课程体系，优秀的教师团队，先进的硬

件设施获得了深圳市人民的认可和好评。根据《2026 年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一

类自主招生工作方案》精神，今年我校将以自主招生的形式招收一批品行端正、

身体健康、好学上进、素质全面的优秀初中毕业生。

一、招生对象

凡符合深圳市中考划线录取资格，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综合素质突出，在数

学、物理、信息科技、科技创新、汉语言文学等方面特长明显，有探究精神和创

新实践能力的 2026 届初三毕业生（不限 ACD 类），可报名参加自主招生；

二、招生名额

面向全市招收 ACD 类 2026 届初三毕业生，招生名额共 67 人。具体招生项目

如下：

理工科技类 61 人：

数学 30 人，其中 D类不超过 4人；

物理 21 人，其中 D类不超过 3人；

信息科技 5人，其中 D类不超过 1人；

科创（人工智能与发明创造）5人，其中 D类不超过 1人；

人文社科类 6人：

汉语言文学 6人，其中 D类不超过 1人；

三、报名方式

学生自荐

四、招生办法

1.网上报名：2026 年 6 月 12 日 10:00 至 6 月 16 日 18:00,电脑端浏览器（

无法使用手机登录）登录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管理平台

(https://www.szzk.edu.cn/zzzs/) 报名，每名考生只可在自主招生管理平台上

填报一所学校的 1个项目，并按照学校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及上传相关电子版证明

材料。普通高中自主招生一类与二类不可兼报。



2.学校审核：6月 17 日至 6月 22 日，学校组织专人查阅资料，按不低于本

校某项目自主招生计划 3倍且不超过 5倍的人数筛选入围考生。如某项目报名人

数低于自主招生计划数的 3倍，则同比例缩减该项目自主招生计划数。

3.公示入围专项考核的考生名单：6月 23 日至 27 日，在深圳实验学校网站、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微信公众号、以及学校宣传栏等公布入围考核的考生名单，

考生可登录自主招生管理平台查询是否获得考核资格。

4.专项考核：7月 4日(星期六),学校组织专项测试，形式包括人机对话（含

笔试）和小组面试。以此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思维能力、研究性学习能力、动

手能力以及特长水平。考核结束后，学校将考核结果上报深圳市招考办。

5.自主招生专项考核结果公示：7月 6日至 7月 10 日，在深圳实验学校网站、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微信公众号、以及学校宣传栏等公示自主招生专项考核结果。

6.自主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中考成绩复核结束第二天起，在深圳实验学校

网站、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微信公众号、以及学校宣传栏公示自主招生拟录取名

单，公示 5天。

五、专项考核方式、考核范围及选拔标准

1.考核方式

按考生选报的学科分科进行人机对话（含笔试）及小组面试【其中人机对话

（含笔试）占专项考核总分的 70%,面试占专项考核总分的 30%】。

2.考核范围

人机对话（含笔试）考核范围：

数学、物理、信息科技、科创（人工智能与发明创造）、汉语言文学项目人

机对话（含笔试）主要考查考生的数理逻辑、算法编程、科创思维、逻辑思辨等

综合素养（基于初中学科知识）。

小组面试考核范围：

数学、物理、信息科技、汉语言文学等项目小组面试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表

达、逻辑思维、实践创新、执行应变等能力。

科创（人工智能与发明创造）项目小组面试将通过项目成果答辩等形式进行

，通过考生自我展示、互动问辩，主要考查学生的创新人格、创新能力、创新思

维。



3.选拔标准

学科基础扎实，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综合素质突出，人机对话（含笔试）和

小组面试表现优秀。

六、划线录取

1.自主招生录取安排在自主招生批次进行。按深圳市教育局规定，我校根据

考生中考成绩和专项考核成绩，按照相应权重比例(中考成绩占 60%,专项考核占

40%)合成总分，由高到低依次录取。考生中考成绩不得低于我校公布的中考成绩

控制线(511 分),如总分相同的，先按专项考核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再按中考“

同分比较”原则排序录取优先者。自主招生招收 D类考生不超过本校 D类计划占

学校 2026 年招生计划的比例(按测算比例有小数点的按照 1个名额计算)。被一

类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名额分配及后续批次划线录取。

2.拟录取考生中考成绩不得低于学校划定的一类自主招生中考成绩控制线，

其中公办普高拟录取 D类考生的比例不得超过学校 D类计划占学校 2026 年招生

计划的比例。

七、监督机制

为保证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学校聘请专业人士及媒体组成监督小组，对自

主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同时，严格招生纪律，规范招生流程，对综合能力考

核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学生和所在学校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如发现弄虚作

假，即取消学生考核资格，并通报所在学校。

八、咨询及联系方式

1.深圳实验学校校园网主页：http://www.szsy.cn

2.投诉监督电话：0755-23242539

3.招生咨询电话：0755-23242996、23421029

4.微信公众号：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

5.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邮箱：szsyxxgmb@163.com

6.市教育局监督投诉电话：0755-82181999

深圳实验学校光明部

2026 年 6 月 9 日


